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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二十一世纪威克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(一)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(二)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3 年 8 月 29 日 

(三)诉讼受理日期：2023 年 8 月 9 日 

(四)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

(五)反诉情况：无 

(六)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

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收到一审民事判决书 

 

二、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当事人基本信息： 

1、原告 

名称：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孙忠怀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关联关系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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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被告 

名称：北京二十一世纪威克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阮欣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 

3、被告 

姓名：杜春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董事长 

 

（二）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21 年 3 月 1 日，原告与两被告签署《委托宣传推广服务框架

协议》，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一提供宣传推广服务等相关事宜，并

预付 20,000,000 元的推广服务费用，合同亦约定原告在签署协议后

30 日内未向被告一下达订单的，则该协议在签署后 30 日满后自动解

除，被告一应在协议签署后 30 个自然日满后的 5 个自然日内返还原

告已经支付的全部预付款，否则应按应付未付的日 5%的标准向原告

支付滞纳金，延期超 10 日未付的，被告一除应向原告支付全部应付

款外，还应向原告支付 30%的违约金，同时被告二认可并接受本协议

全部约定，同意就被告一的全部义务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。合同签署

后，原告向被告一支付了预付款 20,000,000 元，但至今未向被告一

下单订单，后原告向两被告发函要求被告返还，两被告置若罔闻。基

于上述事实和理由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

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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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诉讼请求和理由： 

1.判令被告一和被告二共同向原告返还垫付的宣发费用 20,000,000

元及违约金 6,000,000 元; 

2.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起诉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及全部诉讼费用。 

以上费用合计：26000000 元。 

 

三、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(一)诉讼裁判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《民

事判决书》（2023）粤 0305 民初 14698 号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一、被告北京二十一世纪威克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

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返还预付款 2000 

万元，并支付违约金 600 万元； 

二、驳回原告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

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171800 元、保全费 5000 元，合计 176800 元（原

告已预缴），均由被告北京二十一世纪威克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元。

原告预缴的案件受理费 171800 元、保全费 5000 元本院予以退还。

被告北京二十一世纪威克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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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 171800 元、保全费 5000 元，拒不交纳

的，本院依法强制执行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
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

民法院。 

 

四、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民事判决书为一审判决，目前还未生效，如生效将增加公司

短期内给付资金的义务，会使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减少。 

 

（三） 公司采取的措施 

本次民事判决书为一审判决，目前还未生效，公司将维护合法权

益，存在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的可能，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

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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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23）粤 0305 民初 

14698 号 

 

 

 

北京二十一世纪威克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4 月 19 日 


